渝经信油气〔2025〕9号

重庆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关于印发《全市电动超充重型货车大功率

充电基础设施建设及推广应用工作方案

（2026—2028年）》的通知
各区县（自治县）经济信息委，西部科学城重庆高新区、万盛经开区经信部门，有关单位：
现将《全市电动超充重型货车大功率充电基础设施建设及推广应用工作方案（2026—2028年）》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重庆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2025年12月18日        
（此件公开发布）
全市电动超充重型货车大功率

充电基础设施建设及推广应用工作方案

（2026—2028年）
按照《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构建高质量充电基础设施体系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23〕19号）、《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等关于促进大功率充电设施科学规划建设的通知》（发改办能源〔2025〕632号）、《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关于印发〈电动汽车充电设施服务能力“三年倍增”行动方案（2025—2027年）〉的通知》（发改能源〔2025〕1250号）等文件精神，为推动电动超充重型货车大功率充电基础设施建设，聚焦干线物流、短途驳载、港航集疏运等核心场景，加快构建完善高效的补能网络，实现补能、车型与物流供应链协同降本，有力支撑电动超充重型货车产业高质量发展，特制定本方案。
一、工作目标
到2026年，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交通一体化发展为引领，依托成渝干线通道先行先试，统筹推进全市电动超充重型货车大功率充电网络建设，建成电动超充重型货车大功率充电站20座以上，推广电动超充重型货车500辆以上，重点支撑干线物流场景高效补能需求。
到2028年，全面拓展电动超充重型货车大功率充电网络覆盖范围，围绕干线物流、短途驳载、港航集疏运等多元运输场景，建成电动超充重型货车大功率充电站100座以上，推广电动超充重型货车1500辆以上，构建电动超充重型货车高质量充电基础设施网络体系，支撑公路货运物流体系全链条、规模化电动转型。
二、重点任务
（一）科学规划布局
以稳定的货物运输路线为基础，统筹考虑交通、物流、电力等设施规划，并结合交通网络、货运流量、运输路线、电动超充重型货车推广、站点服务半径等因素，围绕高速公路服务区、国省干道沿线以及港口码头、工业园区、物流园区、市政建设等重点场景，以稳定的货物运输路线为基础，研究编制《全市电动超充重型货车大功率充电基础设施专项规划》，对电动超充重型货车大功率充电基础设施进行合理选址，科学规划布局，加强交通与能源基础设施规划协同，加快构建覆盖广泛、布局合理的电动超充重型货车超充基础设施网络体系。（责任单位：市经济信息委、市规划自然资源局、市交通运输委、市政府口岸物流办，国网重庆电力）
（二）打造应用场景
依托成渝、渝黔、渝湘等重要城际物流干线，优先在高速公路沿线服务区布局电动超充重型货车大功率充电基础设施，推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西部陆海新通道超充走廊建设，支撑中长途城际干线及国际物流运输的电动化转型；围绕城区短途驳载需求，在综合物流园区、大型批发市场等重要交通枢纽加密布设电动超充重型货车大功率充电基础设施，推动电动超充重型货车在冷链物流、环卫车作业、建筑垃圾运输等高频高负荷运输场景的规模化应用；聚焦长江上游重要港口枢纽，以果园港、万州新田港、涪陵龙头港等重点港区为核心，协同推进“千里轻舟”航运示范工程，助力港航集疏运绿色低碳转型，科学布局港区进出通道、物流堆场及铁路专用线建设电动超充重型货车大功率充电基础设施；持续拓展电动超充重型货车在邮政快递等领域推广应用，全面提升交通物流领域清洁能源应用水平。（责任单位：市经济信息委、市交通运输委、市政府口岸物流办、重庆邮政管理局，有关企业）
（三）优化建设时序
结合车辆推广、土地资源、电力保障等因素，优化电动超充重型货车大功率充电站建设时序。布局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西部陆海新通道等干线公路物流通道，先行贯通渝蓉高速超充走廊，提高果园港、珞璜港、万州新田港、涪陵龙头港等年货运吞吐量超百万吨的港口码头电动超充重型货车补能服务效率，完善重庆国际物流枢纽园区、团结村、南彭公路物流基地等百万吨级物流园电动超充重型货车充电基础设施布局，保障干线与集散运输补能需求。持续推进电动超充重型货车网络布局，形成多点联动、协同高效的物流运输补能体系，助力区域交通绿色转型。（责任单位：市经济信息委、市交通运输委、市政府口岸物流办，有关企业）
（四）全面推广电动超充重型货车

推动绿色物流运输体系建设，支持电动超充重型货车在公路干线物流、短途驳载、港航集疏运等场景的推广应用，提高物流效率。开展交通运输大规模设备更新行动，鼓励物流运输企业、个体运输从业者、物流园区等用户群体新购、更新置换电动超充重型货车。鼓励金融机构积极探索融资租赁、车电分离、充维外包等相结合的模式，联合物流运输企业为购买电动超充重型货车的企业和个人提供定制化金融方案等优惠服务。（责任单位：市交通运输委、市经济信息委、金融监管总局重庆监管局，有关企业）
（五）加快先进技术应用
支持整车企业研发具备大功率充电功能的电动重型货车，推动高倍率动力电池、大功率充电技术在重型货车上装车应用。支持建设整车充电功率大于1MW的液冷大功率充电设施。研究制定《电动重型货车大功率充电站建设技术规范》，明确电动超充重型货车大功率充电基础设施建设及技术要求，规范设备配置，确保长期稳定运行。鼓励电动超充重型货车大功率充电站融合光伏、储能、V2G等新技术新模式，积极参与车网互动，支持通过虚拟电厂参与需求响应与市场化交易，推动电动超充重型货车成为电化学储能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充分发挥电动超充重型货车在绿电消纳、削峰填谷中的作用。（责任单位：市经济信息委、市市场监管局，有关企业）
（六）强化电网支撑保障
持续推动配电网规划与电动超充重型货车充电基础设施布局的协同衔接，坚持适度超前建设配套电力设施，全力满足电动超充重型货车高负荷、连续性用电需求。加快配套电网建设，延伸投资界面至用户建筑区划红线外，服务电动超充重型货车大功率充电基础设施建设。依托现代智慧配电网建设，全面提高电网配电自动化率，拓展电力负荷全面感知能力，切实保障电网安全。（责任单位：市发展改革委、市经济信息委、市能源局，国网重庆电力、三峡水利集团）
（七）提高运营管理水平
推动电动超充重型货车大功率充电基础设施全量接入重庆市数字捷充平台，依托大数据分析与可视化技术，实现充电基础设施数字化、智能化管理，支撑全市电动超充重型货车大功率充电“一张网”建设。统一使用“重庆捷充”公共标识，提升电动超充重型货车大功率充电基础设施服务水平，提高运营监测能力。（责任单位：市经济信息委、市交通运输委，有关企业）
三、保障措施
（一）优化工作机制。在市超充基础设施建设工作专班统筹下，建立市电动重卡超充基础设施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全面推进全市电动超充重型货车大功率基础设施建设工作，强化调度协调与信息报送机制，整合多方资源，明确职责分工，协同推进各关键环节实施，确保建设任务高效落实。
（二）加大政策支持。落实充电基础设施有关财政支持政策，积极支持电动超充重型货车大功率充电站建设，促进产业转型升级。鼓励金融机构探索设计针对电动超充重型货车的融资租赁或分期贷款方案，鼓励保险公司创新电动重型货车保险政策，降低投保成本。
（三）强化宣传引导。制定全面的宣传推广计划，通过不同宣传渠道向社会普及“重庆捷充”公共品牌以及大功率充电基础设施的特点与优势。支持举办电动重卡超充生态大会、车网互动融合发展论坛等活动，利用新媒体平台广泛宣传，形成有利于电动超充重型货车大功率充电站建设、车网互动融合发展推广应用的良好氛围。
（四）加强安全管理。强化电动超充重型货车超充基础设施安全管理，压实建设运营单位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进一步强化充电设备产品质量、规划建设管控、安全运营维护管理等环节安全管理，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开展电动超充重型货车大功率充电站选址、设计、建设和消防设施布置。
  重庆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          2025年12月18日印发  


